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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耙 

第三年 第六十五號 

第二百九十一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二日萆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在鈕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A PARODI (法餛西） 

出 席 者 下 刘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f l 】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f i 利 亞 

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f « 堅 合 衆 國 。 

四 十 四 酶 時 議 事 日 程 
(文件S/Agenda 291) 

一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。 

四 十 五 *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事 日 稃 ; é ^ ) 

四 十 六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

( 經 主 席 之 邀 請 ， 埃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

BeyFawzi，黎巴嫩代表Mr Hak im,亞拉伯最 

高委員會代表Jaraa lBeyHusseim,巴勒斯 iB 

糟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Neumann就安全理 

事 會 讒 席 ) 。 

主 席 本 席 爲 宜 召 集 安 全 理 * 會 鬨 會 ， 

惟時閫須求經濟。事實上本席已:fc^大會第 

一§^員會主席蔣廷黻先生，謂此次會Mi可極 

簡短。 

頃接镀安全理事會[第二八七次會 s i ] 所 

設 停 戰 委 員 會 來 電 二 件 [ 文 件 S / 7 4 1 與 S / 

742〗，本席W爲實有通知安全理事會之4^耍。 

其中之一提出一項問題，宜由吾人迅速交換 

2 i婧助理祕書長宣讀^ 二電全文。 

M 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長）第一電[文件S / 7 4 1 ]拍發日期爲一 

九四八年五月九日，係致安全理事會主席者， 

其文如下 

" 亞 拉 伯 同 s a 祕 書 長 A z z a m Pasha與 

General Cunningham商得協後，5g拉伯方面 

已 允 今 日 午 時 在 耶 路 撒 冷 全 境 停 止 射 擊 ， 

惟猶太方面JT須停止。今晨Cunmngham約本 

委員會會而，渠巳將其19 Azzam Pasha商銥 

耶路撒冷全面停戰事通知本委員會。迄今爲 

JhCunningham 1^末《1停戰拳宜與猶太建國 

協會代表晤面。渠須俟明日始辦此事。睫後 

Cunningham復問本委員會是否願確保©太 

方面自持位維夫通往耶路撒冷交通及進入舊 

城笪ÏJKi管制。本委員會於研究此間題後，巳 

*^今日午後覆W在原則上願保證此種交5 i管 

制，但^俟得悉停戰協定條款後，始能正式 

答覆。此锺交50管制勢，聯合國迅派相赏數 

1 3之人,，據初步估計約需管制人員五十名 

關 y 此 問 題 ， 停 戰 委 員 會 主 任 祕 書 與 書 長 

it直接接洽屮。另一方而據General Cunmng-

ham 稱 Azzam Pasha 寧願由离國紅十宇會委 

員會代表撙任交通管制。因此本委員會認爲 

安全理事會之迅速指示殊屬赏耍。 

安全理事會巴勒斯坦停戰委員會 

主席)JEAN| NlEUWENHXm(簽署)" 



第二電[文件 s / 7 4 2 ] 拍發日期爲一九四 

八年五月十日，亦係致安全理事會主席者,其 

文如下 

坦停戰委鼻會C 

今晨來此收接與AzzamPasha所盯停戦铋定 

條款事，尙未作覆。Sir Alan Cunmngham旋 

间本委員，是否認爲卽將耶路撒冷之命運委 

諸萬國舡'十宇會委員會一舉構成對本委員會 

任務之障礙。委員會主席得各委員贊同答稱 

M de Reymier之提讒業經本委員會研究， 

該提璣似嫌過於模稜，=8^無成功之望，並謂 

此讒恐不能爲猶太方面所接受。委員會旋稱， 

爲答覆總督之確切問題起見，認爲此針割之 

實行似尙不致構成對其任務之障礙。法國代 

表旋稱紅十宇會之提議旣無成功之望刖2?應 

使猶亜雙方當面磋商之際而莧化费如許光陰 

於該提議，責任實屬厳重。 

" 渠 謂 總 督 設 法 倘 能 使 亞 拉 伯 方 面 與 本 

委員會進行磋商，則渠羝爲甚有達成某種協 

矓之可能。同時本委員會並將設法取得猶太 

方面之同意。渠力言猶太方面似甚有寧願與 

本 委 員 會 而 不 願 典 受 委 統 治 國 政 府 磋 商 之 

盲，且本委員會係聯合國之機構，有向猶太 

方面施行壓力之較大可能。Neuville最後稱倘 

如渠預料,紅十字會之提議果被採行而於數 

日内證明並無效驗，屆時英方已不復在此，而 

戦爭勢將再起，則本委員會將異锥W執行其 

任務。法蘭西代表堅謂現距統治委任終止時 

僅有六日，時閱之消耗，鬮係殊大。總督答 

稱至五月十五日止渠仍有權可作其認爲最妥 

善之决定。 

" 渠 稱 美 國 代 表 Z 靖 補 稱 該 方 案 目 前 尙 

係草案，故搆待"最拔潤色"及猶太方面之同 

意。瞩於亞拉伯方面，Sir Alan認爲蕖定可 

得其同實。本委R會旋稱，據糖太建國協會 

代表所言，該協會贫娘代表二人晉謁摁督,但 

Sir Alan因彼等均非播太民族主義黨執行部 

委員之故，拒予接見。當時^部委員咸在特 

拉維夫。 

停戦委員會 

主 席 此 二 電 所 報 道 Z 涫 息 ， 耍 俱 係 

二三日前之事，而目前情勢豳化迅 a ^ , —畫 

夜閱局勢卽可改觀。本席所 jy齄爲不但宜 j j^ 

此二電通知諸君，且â猜諸君交換意見者,蓋 

j y 適 y ? 宣 讀 之 第 一 電 提 出 一 項 問 題 ， 本 雜 

爲理應予 j y答覆也。 

此 屯 係 報 化 停 戦 談 , 之 某 一 階 段 。 % 入 

婧停戦委員會答覆能否對耶路撒冷與特拉維 

夫間播太方面之变通有相當管制辦法。諸君 

俱知^委員會已給Ai肯定答稷，謂已準備確 

保此種管制，但此事需耍聯合國立派若干人 

員前往，據初步估訐,約需五十名管制人員C 

在另一方面此電並建讒另一解決辦法， 

卽 此 種 管 制 可 由 苒 圃 紅 十 宇 會 委 員 會 任 ， 

停戦委員會龙猜安全理事會示復對此問題之 

奮見。 

派遗管制人員事引起兩項間題卽第一， 

情形旣係如此，吾人是否能如其所婧，及第 

二，在目前撩勢下此種辦法是否最属妥善。 

如蒙安全理事會同意，本席擬蹐秘窨長 

指矛聯合國派遣人員之可能性若何， J W後吾 

人卽可計論如何稷示停戦委員會。 

祕 書 長 派 遺 五 十 名 管 制 人 員 ， 自 技 栴 

方面言，實爲可能之事，吾人可W徴募此掙 

人員，W後並可W論其装備及最善之派遣方 

法。但爲完成各種準備計，本人須有三四日 

之時間，甚或至六七日，本人不欲確定蘀明 

所需耍之時間，但認爲派遺五十人至巴勒斯 

坦而不得®亞雙方之完全同意，實属過於冒 

險。除非全世界均知此五十人之去係應巴勒 

斯坦雙方之邀請並得有雙方之完全贊同，本 

人對此五十名管制員實不能撙負貴任。 

Mr TARA8ENKO (鳥克蘭蘇維埃 f t t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本 人 可 否 一 問 此 項 管 制 自 待 拉 

維夫辛耶路撒冷公路及行駛該路之饞送隊一 

m,究係何人所提，何種正式機關或負責人 

員所提？ 

主 席 適 听 宣 睛 之 鼋 報 對 此 問 題 郎 有 答 

覆。英耱督於出面促成巴勒斯坦停戰後，詢 

問停戰委員會有無撙任管制特拉維夫耶路撒 

冷M交通之準備，蓋此乃停戰諛判時各棰間 

題 Z ―。 

Mr TARASENKO (鳥克蘭蘇锥埃酖會主鵪 

共和國）倘本人之了解正確，刖英總督郎爲 

主 席 原 係 總 督 间 委 員 會 是 否 準 備 襯 



任 管 制 事 s 。 嗣 3 委 1 會 考 盧 在 此 方 面 所 

能採取 Z 實際步驟時，因婧亍吾人能？ r 派遺 

霄，i人鸭。 

M r T A R A S E N K O ( !%克蘭蘇維埃瓧會A義 

共和國）«"i席對當事雙方一亞拉伯與遒 

± 對此提瑤之態度如何，有無所闢？雙 

方 能 接 受 此 提 之 稃 度 如 何 ？ 

M 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電報中業已a f t明該委員會爲答稷總 

e ̃ 卽 英 國 巴 勒 斯 坦 總 督 之 詢 問 ， 故 爾 提 

起此間題。是以酋先提起此問題者卽爲英國。 

電中明稱該委R會經Genera l Cunningham之 

探詢，已允在原則上同盲^任管制事官 Ô 是 

W首先提出此間題者郎爲英國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O A 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人 

jyt爲此事經過極爲明白，卽總督，？爲此種管 

制，在任何停戰協定中，均爲重*因素，故 

對停戰委員會提出此問。 

M 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^纟S爲此事已甚明白，當初提出 

使 停 戟 委 , 會 ^ 任 若 干 警 察 職 權 一 問 題 者 爲 

英國。 

主 席 個 人 對 此 問 題 之 看 法 與 蘇 聯 代 表 

不同。 

耶路撒冷之停戰詼判，S'起交通管制問 

題，而此事需耍一完全中立無私之M體镥任， 

英 總 督 遂 問 該 委 員 會 是 否 準 備 在 此 方 面 予 " 

協助。 

烏克蘭代表旣曾詢及亞拉伯典洒太雙方 

對 此 提 議 之 態 度 ， 本 人 擬 答 復 此 提 桌 旣 爲 

停戰協譏，則無論如何自須得雙方之最後同 

奮 。 此 Î 亦 可 答 覆 秘 * 長 適 纔 所 作 之 保 留 。 

M r GROMYKO ( 蘇 維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不>a設法^明目前1^形而已。同 

時本人不知何W貴主席无於英聯王國代表巳 

力卩解釋之後，對於此事仍7明白。據Sir Alex-

ander Cadogan適纔所稱，巴勒斯坊總督向;^ 

委員會提起組織某種警察隊之問題後，該委 

員會始提起此間題，換，之，此問題首爲英 

國听提起。此究有何含糊之處？本人W爲 

聞悉此《解釋後，朋孰爲該問題之首先提出 

者 ， 主 席 當 方 極 爲 明 白 。 本 人 重 述 一 次 本 

人小;a擬說明目前情形而已。吾人現尙未計 

論 ^ 撵 讒 本 質 & 說 明 吾 A 之 立 場 。 

主 席 本 席 可 否 指 明 一 S A , 卽 本 席 並 未 

pi目前 f t势對本人有何難明之^。 

徜W後事瞜资展尙不便^電及其靖求毫 

無 苜 義 ， 刖 目 a l l 本 席 答 覆 之 點 爲 關 於 萬 

國紅十字會之參加間題。如諸君同奮，吾人 

可對此問題加W簡短審1^。 

本席擬提一建議,W利計論之進行。本席 

之答覆内似應 i f t明^委員會如認爲此舉可行 

且屬有益,卽麼利用紅十字會代表之協助。本 

席"爲如决定借重紅十宇會之協助，刖吾人 

應預先瞭解該委員會將主持停戰談判 Z 全面 

問題，而杠十字會代表 Z 工作應 f e l 此項目的 

爲 準 則 。 本 席 將 此 建 撖 請 i T S 見 。 

Mr EL-KHoURi(tniJ亞）自五月九日之 

^報觀之，本人W爲a?總督首先就停戦原則 

及如何實現此原則一問題與亞拉伯代表有所 

歸。吾人可相信在此Sfé話中特拉維夫與耶 

路 撒 冷 間 交 i i 管 制 問 題 被 提 起 ， 且 曾 詳 予 

計論。本人H?J爲此段交d之應子管制,、實爲 

建立停戰協<«16及雙方均可自由前往耶路撒冷 

全城之主耍條件之一。本人確信總督係由亜 

拉伯代表方面接得此項主要條件，而僅將之 

轉 ^ 停 戰 § è 員 會 而 巳 。 此 項 建 並 非 總 督 l î f f 

倡si 。本人不信!&個人對此問題有何闕係,因 

m 於 五 月 日 卽 將 離 去 ， 而 是 日 距 發 電 之 

日僅數日而已。"？於IE離*後之情勢如何，則 

非IglVf關L也。 

但(ilfi如Sir Alexander Cadogan所言,如 

^ 使 停 戟 協 爲 雙 方 共 同 支 持 ， 則 此 段 交 ; é 

管制卽爲條件之一。總督問及停戰委員會有 

無實現此項條件之方法。渠之提出此問，原 

係自然之爭。^委員會囚代表安全理事會,故 

將此問題轉問安全理爭會,並提出兩項建^ 

卽或由安全理事會指派此等管制人員，或將 

此項任務交於《lj在當地之萬國紅十字會。委 

員會。本人末見此問題之發展過程屮有何不 

自然或小正常之處。 

睢有下述一事可W引起本人對此問題之 

注 , 。 最 初 此 停 戰 委 員 會 頗 稱 活 躍 勸 勉 ， 一 

日 之 内 曾 來 電 二 三 次 。 委 員 會 組 設 之 目 的 

原爲主持停戰淡判，並執行停戰辦法，但自 

W前拍來數電後，^委員會之委員卽未苒來 

電報S巴勒斯坦之I t勢如何。據猶太建國協 

會银吿， '5i家離境之锥民約達二十萬人之多， 



但委員會對此輩锥民果曾述及乎？ 

該委員會所爲究爲何事？耶路撒冷之停 

敏 事 宜 究 在 進 行 否 ？ 巴 勒 斯 坦 其 餘 各 之 停 

戰諛判亦在進行否？此委員會非僅爲耶路撒 

冷而設，而應jy巴勒斯坦全境爲其工作對象。 

委 員 會 之 委 , 並 未 將 該 地 涫 息 供 給 吾 人 ， 並 

未 報 吿 自 該 委 , 會 成 立 後 ， 該 地 曾 發 生 何 棰 

暴 行 及 侵 略 行 爲 。 此 委 , 會 之 任 務 爲 鲨 督 ^ 

r , 本 人 不 知 其 

報吿。本人所知者爲委員會未向菩人伊給情 

顇 ， 除 非 情 報 業 a 供 耠 , 但 並 未 向 吾 人 分 發 。 

巴 勒 斯 坦 之 暴 行 與 恐 怖 行 爲 固 日 有 所 M , 但 

彼等未予注意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本人W爲交通管制 

會所派管制人員撙任,似僅爲一次耍闕題。菩 

如 雙 方 均 同f謂 

則如有任何 

本人未見有何 

便利爲根據，本人JW爲安全理事會均將軟迎 

之列。 

正 , 題 自 然 在 於 雙 方 之 協 議 。 如 無 此 

項協璣，則萬國紅十宇會或吾人W派之管制 

人員，確保停戰之成效終屬有限。本人擬建 

讒主席 JW下述方式答覆委員會"离國紅十字 

會之協助可予歡迎。雙方協議應卽取得"。 

如何商得此種協譏，刖本人並無意 

見。在此閱探詢雙方意旨y 便取得協齄或誠 

較爲便利，反之，爲切â "實際起見，或鉞W 

在巴勒斯坦取得協譏爲是。惟無論如何，協 

饑乃基本耍件。本人JW爲管制举宜應由安全 

理事會遣派五十人擔任之，或由萬國紅十宇 

會撙任之，在目前均屬次耍搠題。 

M r TARASENKO (鳥克闉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）本人擬間明下述問題。吾人)"开諛論 

者僅係闢於特拉維夫與耶路撒冷M之諶送隊 

管 制 M 題 。 然 耶 路 撒 冷 典 巴 勒 斯 其 他 8 " 地 

間之变通又如何乎？饞送隊自亦有駛行《"路 

之可能。然則《"^路亦將施行管制歟？抑不 

予管制歟？ 

M 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此 一 間 題 

與 其 他 多 問 題 相 同 ， 方 端 賴 雙 方 之 協 P ^ 。 

如無一協讖存在，本人未見安全理爭會如何 

能 有 所 行 動 ， 換 ^ 之 ， 如 决 定 由 秘 書 長 派 遺 

管制人員五十名，划此舉當係根據雙方可予 

接 受 之 假 定 。 雙 方 Z 接 受 爲 人 員 前 往 該 地 之 

先决條件。反之,如决定借重离國紅十字會， 

刖雙方之接受亦爲其先决條件。 

準此W談,本人W爲由理智觀SA視之，此 

問 題 含 有 下 述 一 點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十 日 

所發之電，卽第二電中，有下列一語 

"NeuviUe最後稱,倘如渠預枓,紅十宇會 

之提饑果被採行而於數日内證明並無效験， 

届時英方巳不復在此"。 

本人;^脍聽此間之計論後，鼸爲無論由 

吾 人 選 五 十 人 攒 任 管 制 ， 或 授 權 他 人 選 派 

五人，均無甚區別，因其數目及装備均不 

足 抵 抗 武 力 也 。 如 吾 人 同 意 M r Neuville之 

假設，郎*事實上管制 i J i 不生效，刖本人 W 

之五十人赏同樣適用。將二者長短利弊互相 

權衡後，本人鼴爲時間之因素極端重耍。如 

姑置其他不論，本人W爲時M乃最重耍之因 

素 。 1 Î 取 時 間 Z 最 善 方 法 ， 莫 如 接 受 紅 十 宇 

會之協助，使成爲安全理事會之機關，就此 

一間題行使安全理事會之職權。根摅此項理 

由，本人W爲安全理事會不妨依憲章第二十 

九條規定，任命紅十字會镥任此事。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 ） 本 人 W 爲 今 日 之 會 事 前 似 並 無 充 分 準 

備。無論停戦委員會或其他任何人，對於間 

題 Z 實質均無提議。是 J W 無怪乎會議之進行 

警瘵職權，郎給與該委員會JW某種警^隊伍， 

並責成該替察隊伍管制自耶路撒冷通往巴勒 

斯坦其他城市 I f f l Z 運输事宜。讅君俱知，理 

事會並未賦予該委員會W此種飩警務性質之 

職權，我理事會同人此刻抑不能决定爲另一 

特殊目的而設 Z 委員會嚿镥任饕 4 ? 管制及飩 

諸君俱知在委任統治終止後，二獨立國 

家卽將成立於巴勒斯坦，卽通太國與亞拉伯 

画是也。刻距委任統治終止之期僅有二三日 

而 a , 容 或 有 人 提 於 此 二 三 B 内 成 : ( ï : 一 警 

m 



察隊伍。倘果係如此，則講直言此瞀亭隊伍 

僅係爲此二三日內而成立。此種堤ni顯然不 

切 實 際 ， 且 j r « 無 益 處 。 

關;^停戰委員會主席五月十日之電報， 

亦有一問題，卽就巴勒斯坦廣勢提起离國紅 

十字會一事。本人欲請安全理事會諸君注意 

̶事，卽停戰委員會並未建 i * 將耶路撒冷之 

命運委讅离國紅十字會。停戰委員會並未提 

出 此 種 建 。 ^ 電 謂 巴 勒 斯 坦 英 總 督 S i r Alan 

Cunningham問^委員會對^？^將耶路撒冷之命 

命運委諸萬圃紅十宇會之可能有何奮見一 

諸君又可見主動者爲英國，但此並非間題所 

在 。 ^ 委 員 會 對 此 問 題 旣 未 > £ 成 决 S « , 方 未 

向 理 * 會 提 出 建 3 § 。 再 者 由 ; ^ 電 観 Z ， IS委 

員 會 本 身 對 此 問 題 育 有 盲 見 个 同 之 處 。 ^ 委 

員會中法蘭西代表與安全理爭會内法蘭西代 

表不同，g?爲計論應否lit茅[+"字會加入一間 

題 勢 徒 耗 時 日 ， 委 員 會 務 應 盡 全 力 取 得 猶 

太與亞拉伯雙方之協議。 

美國代表巳表示支持此項並不存在之提 

璣。換言之卽美國代表自動提 i>i將耶路撒冷 

之 命 運 委 諸 离 國 杠 十 字 會 。 但 有 一 問 題 生 

焉 卽 何 根 據 而 提 p f t 將 耶 路 撒 冷 之 行 政 移 

交杠十字會乎？安全理事會採取此一行動所 

根 據 之 决 案 究 莧 何 在 ？ 莫 4 ^ 大 會 有 决 定 耶 

路 撒 冷 # 1 途 之 决 案 乎 ？ 並 無 此 項 决 議 案 。 

大會有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决 i i i案 

—八一（二），依此决案巴勒斯坦應建爲二 

獨立國家，卽猶太國與亜拉伯國，是以潜太 

人與亞拉伯人應爲其自巳國家 Z 主人。諸君 

俱 知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委 員 會 卽 係 爲 此 目 的 

而設置，現;^委員會依然存在，尙未解散， 

且 賦 有 某 種 須 舉 行 Z 職 權 。 ^ 决 i # 案 並 未 

提及紅十字會。 

諸君俱知紅十字會自有其行勋所根據之 

條例規章。有若干工作爲紅十字會&去所爲， 

現 在 听 爲 ， 且 顯 然 將 見 諸 來 日 。 此 等 工 作 

某 本 係 屬 慈 善 性 質 ， 與 紅 十 宇 會 Z 固 有 傅 統 

相符,並如4：^人適听閛明，與該會之條网規章 

相 符 。 但 孰 曾 將 一 城 市 或 國 家 之 行 攻 * 宜 委 

讅紅十字會乎？此乃向來無人涉想之事。但 

吾 人 目 前 卽 有 一 提 p i , 主 張 使 紅 十 宇 會 爲 耶 

路 撒 冷 之 主 人 。 此 遴 顒 然 等 二 三 國 家 爲 

該城之主人，而此等國家將 J W紅十字會爲工 

具 ， 耶 路 撒 ' 令 建 其 ^ 爲 耍 之 政 權 ， 此 藎 

無待口者。 

耶 路 撷 合 之 政 治 機 構 須 依 業 已 株 取 之 

决 定 I î i l n 5 ^ 立 訂 並 批 准 该 城 之 法 典 爲 耍 

Z 事 ， H _ 耶 跻 撒 冷 之 行 政 須 依 W — 九 四 七 

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會决議案爲某礎而詳訂 

之法典爲Z。 

安全理事會爲欲促成猶太與亞拉伯甓方 

停戰而探取之臨時措置，自與上述問題不同。 

蓋 此 乃 安 全 理• 會 所 擬 執 行 之 特 殊 辦 法 。 但 

此項辦法之執行成精極爲惡 5 ^ , 凡願意承認 

爭實者自始卽知安全理事會關於停戰之决議 

衆將被漠視，因此等决&案自始卽無實行之 

盲也。然則將HI路撒冷城委諸舡十字會之决 

.n^^ J T 將 受 潢 視 乎 ? 有 關 方 势 此 種 决 定 Ç 

JW其與關於巴勒斯坦全境及耶路撒冷一地之 

决p i案4能相容之故，當然方不能同意。 

美國代表所言者，不知係一提議，抑僅 

係 一 願 望 ， 如 可 稱 其 爲 提 P « , 刖 本 人 認 爲 毫 

無 予 " 通 過 Z 理 由 。 釭 十 字 會 非 安 全 理 事 會 

之分枝機關。該會爲另一國際組槭,有其獨具 

之任務與職權。停戰委員會爲安全理事會之 

附屬機蹦，或正確 t之,在某種意義上爲理事 

會之分枝機關，理事會有與《適當訓令之權 

利與充分理由。但紅十宇會典此事毫無關係。 

如某一： 5 域國家或城市，因任何特殊 

f t 勢而發生問題，刖有如本人所言，紅十字 

會卽依其條例規章而行使其職樺。 

本 人 爲 此 種 主 張 使 紅 十 字 會 參 加 耶 路 

撒冷城之行政事宜，B不僅參加而巳，並主 

張將;^城行政事宜移交魟十字會之提纗，殊 

難抵制任何批誶，：r不能予JW;i遇。 

本人將重述先前所露， W 資锆束。本人 

養？爲今日之會毫無目的。吾人旣無煶案，甚 

至方無情報。今H"爲五月十二日，吾人所接 

最後一電 Z 拍發日爲五月十日。各電所述顯 

然 爲 五 月 九 日 或 甚 " P 五 月 八 日 情 勢 。 今 日 

耶 路 撒 令 之 情 形 如 何 吾 人 奄 無 所 知 。 是 " 

對各電听貿然提出之問題，甚難加 j y適當計 

論，或 f如JWP唷該委員會提供更充分之情報 

後，始予 j y澈底計論爲愈也。 

主席在諝加拿大與铍利亞代表發言前， 

本席擬龙明數點，希望可JW避免計論時之泯 

淆7淸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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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人刻有電報二件。第二雷正係繭於蘇 

聯代表所指之問題，郎由萬國紅十字會採驭 

負責耶路撒冷命運之槪括行動。停戰爹員會 

並未蹐求吾人批誶此點，惟僅 J W * 態演變趨 

勢通知吾人耳。 

僅第一電提出一待定問題，本人因或覺 

此問題需耍一答案，故請安全理事會表示意 

見。 

此間題亦與紅十字會之行動有關，但其 

性質較狭。其所問者爲倘交通之管制仍爲現 

階段停戦談判中一問題，則該委員會是否可 

考慮將交通管制一事委諸紅十字會執行。本 

席之必須答覆該委員會者卽此一點。 

General M C N A U O H T O N ( 力 I I 拿 大 ) 對 於 今 

晨向安全理事會報吿之間題，本人擬簡蓽說 

明一點。 

a勒斯坦停戰委員會之饗權問題，巳由 

烏克蘭及蘇聯代表特予提出。本人擬指出一 

點，郎停戰委員會來電所稱之管制A員非普 

通所謂之饗察人員。管制人員之任務在依照 

停 戰 委 員 會 指 導 猶 亞 雙 方 所 達 成 之 任 何 協 

議,管制運轍交通。变通管制員不須依普邋所 

謂之武力或警權JW行使職權。彼等倘果欲行 

使職權,划其行動勢項 W 雙方之協璣爲根據。 

m,將 

但本人未見此二電中有任何此類用會。 

本人自電文中所見者，爲吾人J^須通知停戰 

委員會謂根據安全理事會之决遴案，^委員 

會 可 w 全 樺 運 用 當 地 所 有 之 任 何 方 法 ，" 執 

行委員會幸而能在猶亞雙方間商妥之協讒， 

如萬國紅十字會願向該委員會供耠助力，則 

亦應將其包括在内。 

本 人 應 指 出 在 任 何 辦 法 中 ， 時 間 均 爲 

極 重 耍 之 因 素 , 且 鉞 如 M r Gromyko听^，今 

晨向理事會宣讀之電锒或巳成爲極其睐儔之 

事 。 本 人 敢 謂 在 紐 約 徵 募 管 制 員 五 之 P « , 

無 論 由 時 I S 李 間 論 均 屬 過 遼 逮 , 不 切 實 際 ， 

且本人W爲不應如此作法，因該委員會如欲 

有所作爲,必須運用能卽在當地掌握 Z 辦法。 

本 人 敢 重 褀 說 明 停 戦 娄 員 會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

所設代表理事會駐在當地之負責圑體，其職 

責 在 * ^ 盡 其 所 能 " 實 現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其 决 ^ 

案内所表現之意旨。 

安全理事會務應在各方面完全支持該委 

員 會 ， 並 應 立 卽 向 ^ 委 員 會 保 澄 謂 安 全 理 事 

會歡迎其在與其任務有關之所有問題中，採 

取主動步驟。本人並敢建議在下次致該委員 

會之電報中，應aft明理事會對於該地情勢如 

何關切，並希望該委員會截其所能將是項情 

勢迅速完全報吿理事會。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钱 利 亞 ） 獮 ^ 安 全 理 事 

會前所決定之停戰，本人*^今日會議開始時 

卽提出若干問題。理事會原期待停戰委員會， 

耱督及受委統治國迅速採取步驟與當事雙方 

談判，勸其在巴勒斯坦全境成立停戰。迄此 

刻爲止，安全理事會對於鈹判經 a 如何及猶 

太 與 亞 拉 伯 雙 方 在 磋 商 與 談 判 時 對 達 成 或 

執行停戰協議之態度如何，均一無所閜。吾 

人 對 此 一 無 所 知 。 此 項 消 § 極 屬 重 要 ， 蓋 安 

也。安全理事會刻僅處理停戰間題，且、巳對 

此問題通過决議案一項。 

祕書長現旣在座，渠或能鼽巴勒斯坦全 

境停戰談判之經過及實行停戰之可能性，爲 

吾人提伊若干淸報。安全理架會内各代表對 

此事奄無所聞，且甚願知其究莧。在尙未進 

行工作訐割及採取另一步驟前，吾人務須镀 

得此種 I t 報。此事爲吾人所關懐之最重要之 

點一本人係指全部停戦問題一惟迄今爲 

止 尙 一 無 W 成 。 

此外，尙另有一點，本人擬予一提。蘇維 

埃 社 會 主 義 f t 和 國 聯 邦 代 表 曾 一 苒 提 及 一 種 

論據與說法。渠謂去年十一月二十;^日大會 

决案一八一（二）依然有效，且 i k J須予 J W實 

行。渠謂雙方均有權建一獨立國家，並管理 

其自己之國家。蘇聯代表曾一再提及此點，而 

本人方一再持相反之論據，謂大會之建遴案 

並不賦予 W 任何人權利，大會僅建議而巳， 

而此等建纗案：ÎË不能實行，倘任何人因大會 

此等建^而節耍求是項權利，卽屬錯<^^。菩 

人曾一苒耱明，謂亞拉伯各國不同實此等建 

i ^ , 拒 絕 此 等 建 議 ， 並 W 全 力 反 對 之 。 

亞 拉 伯 各 國 所 苒 反 對 此 等 建 議 者 ， 

蓋因戚覺任何方面如被將其付諸實施，或用 

之爲權利之根據，卽羼處於無理地位，卽爲 

出於侵略者之行動，卽應加 j y 反對，並卽鹰 

Ji^侵略者論處。 

/ 、 



大會建議案不能產生權利 z 原則，藓聯 

代 表 向 未 K 對 。 正 義 之 建 立 , 應 循 其 他 ^ 徑 。 

大 會 建 案 旣 巳 爲 當 事 者 所 拒 絕 ， 卽 不 

能成立，其背後並無力量或權力，可據W對 

此問題採取行動。 

本人願見此問題得一某種明白解釋。惟 

安 全 理 事 會 現 不 能 ^ 論 此 間 題 或 予 w 决 定 。 

此問題已提交大會。但因蘇聯代表在安全理 

事會內一再提及此事，故本人亦7得不重申 

吾人對此M題之立場。 

主 席 巴 勒 斯 坦 糟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請 求 

發 ！ 。 本 席 ^ 准 其 所 請 ， I t 望 其 力 求 籣 短 。 

M r N E U M A N N (巴勒斯W槽太建^協會） 

如 蒙 許 可 ， 本 人 擬 就 今 晨 所 論 之 問 題 簡 單 

說明數點。 

吾人擬明白表明對*^公路之管制，管制 

之方式及所有其他細節，吾人刻均不表奮見， 

因菩人對"巴勒斯坦W進行之談判，毫無所 

知故也。 

本人刻見五月九日之電報稱停戰委員會 

各 委 員 尙 未 镀 番 五 月 九 日 之 可 能 停 戰 協 進 

款《5何。自彼而後吾人節未镀任何涫&。此間 

所 提 起 之 若 干 問 題 ， 如 是 否 可 管 制 其 他 各 

路之問題，實不無典趣，此等問題辛亦可弑 

助指明一件事實，卽關於可能停戰協>i i z條 

款，吾人毫無所知，耳吾人極锥在此間研 5 t 

此等條款。 

本 人 擬 指 明 外 間 與 巴 勒 斯 坦 之 交 通 邇 

來愈形困難。菩人近與在巴勒斯坦之代表建 

立直接接觸，圖赂狨困難之程度。是"吾人戚 

覺停戰協璣之一切細節須在當地諛判磋商。 

如諸君允可，本人擬就吾人對此間題之 

—般態度，稍贅數語。本人擬指明一事，卽 

在託管理举會及其他場合，凡旨在鞏固耶路 

撒,含城撩勢之各種埕遴，吾人曾一苒逝,C研 

究 。 吾 人 曾 一 再 虛 t 研 究 許 多 提 ^ , 如 ^ 今 

猶無偌大進展，則决非吾人xi迅。 

目前之電報屮曾稱巴勒斯坦耱督欲與猶 

太建國協會代表會商。本人擬說明此事《免 

任何可能之1^會。猶太建國協會代表一向均 

樂與齙督會商。猶太建國協會之人員二人於 

五月六日尙與Z會晤，時僅此電拍發前數曰 

而巳。旋總督與亞拉伯代表會商後，欲將其商 

談 所 得 之 未 知 何 種 提 提 付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， 

猶太麵國協會卽請其 i t耶路撒冷之若干最高 

級職員會晤總督。但據此電所稱，渠不顔予 

W延見，而欲見ffï在特拉維夫之潜太民族主 

義黨執行部委員。本人擬指陳一人人應知之 

事 近 來 自 特 泣 維 夫 辛 耶 路 撒 冷 殊 非 易 事 ， 

其中頗有相當障礙與困難0 

猶太建國協會及巴勒斯坦全體猶太人民 

刻正致其最大势力以掃)^其中若干障礙，希 

望人民之來往此路者不久卽可比較自由。但 

猶太民族主義黨執行部委員之所W尙未就此 

間題與總督會晤者，卽阻於此種困難，本人相 

信 此 乃 唯 一 之 理 由 ， 因 彼 等 願 會 晤 總 督 或 

械 婷 止 敵 對 行 勋 ， 而 同 時 不 妨 害 雙 方 合 法 

榷 利 與 立 場 Z 任 何 人 也 。 

癭 i f ^ 主 席 Z 赘 吿 ， 本 人 對 钱 利 亞 代 表 

適《 t—般間題所表矛之若干 f見，暫時不予 

答覆。但請容本人向安全理事會主席閣下及 

代表諸君懇切請求，請牢記安全理事會刻所 

處理者不僅爲耶路撒冷城或甚至巴勒斯坦停 

戰之較狭問題，而爲一般之安全問題，及和 

平之威脅與;^地受侵略威脅之問題。此等威 

脅之出現，三番五次經常不斷，其進一步之 

證據毎日均見諸報端。 

吾人巳由口頭與書面提出此等問題，吾 

人 兹 再 敬 ^ 請 求 侵 略 之 威 脅 s 和 平 之 威 脅 

一 日 繼 櫝 存 在 一 事 實 上 顳 然 繼 櫝 存 在 一 

此問題^卩應永爲安全理事會>41事日程上之間 

題0 

M 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現 宜 囘 至 今 日 開 會 

之本題。主席召集開會之特定目的爲向吾人 

宣凟電報二件，並徵求吾人對*Hn何作覆之 

f 見。此乃今日會議之唯一目的。對於亞拉 

伯與通太雙方現在巴勒斯坦W生問題之任何 

一般性辯論或陳述，徒將泯淆目前計論之點 

而已。 

本人相信吾人均一致威覺一旦英方之委 

任統治終止，巴勒斯坦之y爭卽將愈趨激?V， 

且 有 人 堅 信 其 然 如 此 。 鉞 然 無 人 建 議 由 此 

派遺管制員五十人，但本人欲5^明倘果有此 

種 辦 法 提 出 , 本 人 予 " 反 對 ， 蓋 吾 人 不 能 將 

此五1^人之生命暴於潜太人與亞拉伯人之槍 

彈也。此爲本人對*^或須派遣五十人管制通 

耶路撒冷各路一事之立場，本人反對此舉。 

睢^二電中方提及紅十字會。紅十字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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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一慈善機構，且如其條例所定，其目的在 

於 救 濟 戦 ^ 革 命 水 火 I I 風 等 所 醸 成 之 j « l 

靦。吾人在巴勒斯坦現有一大炎蹒，現在成 

功湖對於巴勒斯坦未來之計論方將遭逢另一 

%m,此乃無人可JW懐疑之事實。是JW値此 

災蹒酶頃之際，紅十字會如挺身來救，似亦 

並無不可之處，本人w爲停戰委員會應准許 

舡十宇會爲此而行便其慈善功能。 

對於此五十名所謂警港者（事實上僅变 

通管制員耳）及紅十宇會能供給何種協助說 

明本人之見解後，茲擬進而一論主席對此二 

電之覆電，此乃今日會議之特定目的。關於 

此問題,本人完全贊同加拿大代表之提畿。本 

人 " 爲 主 席 卽 應 依 此 答 覆 ， 因 該 委 員 會 領 

利 用 一 切 現 有 方 法 " 促 成 停 戦 ， 且 須 利 用 

街 突 所 在 地 之 一 切 方 法 ， 藎 因 時 閬 短 促 在 

成功湖或紐約所採之任何措置，顯刁能立時 

收效於巴勒期坦故也。 

再者，主席於覆電中可表明安全理事會 

對於下列二事之意見，卽是否可派五十人管 

制通往Kl^路撒冷各路之提議及遇耍時可接 

受紅十字會之協助。 

此爲本人對於安全理事會主席應發予停 

戦委員會之覆電一事之意見。 

M r TARASENKO (烏克蘭蘇維埃耻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無 論 如 何 本 人 仍 擬 請 間 貴 主 麻m 

於由耶、路撒冷ii往巴勒斯坦其他各地及通往 

鄰近备國之遒路，卽運输食品或甚至連送武 

器於一方或他方之J [路情形，閣下有無任何 

情報。如有此等運楡情事，刖總督之提議是 

否亦可適用於此等道路？ 

主 席 對 於 岛 克 蘭 代 表 之 問 題 ， 除 此 二 

電報中已述及耶路撒冷通往特拉維夫及通住 

舊城之情形外，本席無可奉吿。 

亜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請求發昏。依榴 

太建圃锒會代表之例,本席才請其力求鲔。 

Jamal Bey HU89EINI(亞拉伯最髙委員會） 

饍君俱知約三邋《前亞拉伯最高委員會贊同 

安全理事會所决定之停戰條款。對此等條款 

柜小贊同者爲植太建國協會，至少有人吿吾 

人謂不予同意者爲對方。自妆而後，吾人對 

安全理事會所定之停戦條款，卽無所聞。 

旋在托管理亊會內吾人會明白表示對於 

耶路撒冷市IS之全面停ii«並不反對，伹摘太 

建國協會則提出將通往耶路撒冷各路亦包括 

於 停 戦 協 譏 內 一 點 。 吾 人 當 郎 說 明 , 謂 此 乃 

小可能之事，因旣非巴勒斯坦全面停戰，則逋 

往 耶 路 撒 冷 之 交 通 勢 經 過 爲 停 戰 問 題 所 不 

及之巴勒斯坦其他各地，故開放 ;1往耶路撒 

冷之交通爲不可B î ^之事。 

茲者，有人問吾人對於任命若干巴勒斯 

坦交通管制員一事之意見如何。據本人自適 

所宣讀之二電所見，如餽督果已與巴勒斯坦 

亜拉伯方面會商，而亞拉伯方面已同意此項 

建議，則安全理事會亦可取得本人之同窨。伹 

據本人W見，如由聯合國機鬮派遣武装人員 

至巴勒斯坦，卽永不免引起反對。如鉞有派 

遣管制員之需耍，本人相信無武装配備之离 

國紅十字會代表當更有效。巴勒浙坦人民將 

認爲此等代表並無政治成見，而僅爲软助彼 

等從事若干與各方俱有利益之工作。 

主 席 今 日 開 會 時 間 已 遠 較 本 席 所 預 枓 

者爲長，且方甚難得一結論。本席之 l î /fjy召 

集理事會開會鉞如阿廷根代表頃所指明，係 

因似有提請理事會注曹所接镀之電報二件之 

必耍。事實上徜非其中之一需:^覆電，故亦 

需耍預行交換 ¥見，本人原僅將電報内容通 

知 代 表 供 其 参 考 卽 可 。 

此種交換盲見似甚難镀桔論。不知理事 

會 可 否 授 權 本 席 依 下 述 方 式 予 ^ 委 員 會 一 

電 

倘交通管制問贐尙未解决一本席不知 

今日之 f t 勢如何，因 I t 勢時常變化之故一 

該委員會如認爲宜借助紅十宇會 j y 解决^問 

題，則理爭會不予反對。 

由聯合國徵桌管制人員聽想停敏委員會 

賙用一事，吾人亦小能忽而不論,惟此事需耍 

時日，且有困難。 

未審理事會是否w爲直依此方式答覆？ 

本席擬特別婧問加拿大代表，不知其頃 

所發表之陳述屮是否尙有宜重新提出計論之 

點？ 

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 力 n 拿 大 ) 本 人 " 

爲囘電應明吿該委員會，安全理事會對該委 

員 會 完 全 信 任 ， 又 安 全 理 事 會 樂 見 ^ 委 員 會 

能在安全理事會所賦予之任務規定內充分採 

取主動，因椎在場者乃須决定作其應作之事， 

此巳爲極爲明顳之爭也。安全理事會理事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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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此種應作之事自應獲有完備之報*，但 

該 委 員 會 7 鹰 因 * ^ 無 耍 時 請 矛 安 全 理 事 而 

會停止其行動。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擬 向 主 

席 建 i i S 如 主 席 認 爲 可 行 ， 請 在 囘 電 中 附 帶 

提出另一間題，卽請;S委員會就安全理爭會 

所决定並應由委員會監督並向安全理事會具 

報之停戰辦理結果，向主席及安全理事會提 

供撩報。兹者，談判業已開始。拒絕停戰者 

爲何人？接受者爲何人？雙方之條件果何如？ 

安全理事會頃巳閜亞拉伯最>^委員會代 

表 之 a , 謂 倘 非 在 巴 勒 斯 坦 全 境 促 成 停 戰 , 則 

今日安全理事會Wf^論之問題卽無益處。停 

戰 局 面 須 遢 於 全 境 ， 小 能 在 一 條 路 上 約 定 

停戰，而在另一:»上無停戰規定。是W本人W 

爲應责成^委員會將停戰問題之情形迅速具 

報，此SA極其重耍，而該委員會之設罱卽係爲 

監 督 停 戰 事 a 。 ^委員會原非僅爲耶路撒冷 

之停戰，而係爲巴勒斯坦全境之停戰而設。請 

問此爭情形究莧何如？是否業巳生效？抑巳取 

涫？ ^委員會是否巳認談*1無望而放粲？ ^ 

委員會是否知權如何措置？安全理事會對此 

須有所知開。主席如提及此事，定有裨益。 

M r GROMYKO ( 蘇維埃|±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如安全理事會其他代表同盲，本人 "爲 

今 日 菩 人 應 僅 責 成 ^ 委 員 會 提 供 較 多 報 。 

事 實 上 菩 人 並 無 充 足 f t 報 可 爲 决 ^ 案 之 

根據。有人謂吾人應表矛该委員會應請紅十 

字 會 管 制 特 拉 維 夫 與 耶 路 撒 冷 間 運 轍 之 顔 

望。但^委員會並未提出請紅十字會镥任此 

>"^職務之問題。其所提與紅十宇會有關者爲 

另一問題，卽巴勒斯坦英總督所間是否可將 

耶路撒冷行政雉 â 委諸紅十宇會之問題。顯 

然此乃指一般°行政而豸。 

本人擬婧加拿大代表注盲電锒中此句 

" S i r Alan Cunningham旋問本委員會是否認 

爲將耶跻撒令之命運委諸离國紅十字會委員 

會構成對本委員會任務之障礙"。 

此卽爲該委員會听提出之間題，而非將 

道路及運输管制委諸紅十宇會之 W 題。但目 

前之撩形果如何乎？該委員會並未向吾人提 

出是否應請紅十字會管制交通一問題，而此 

項 提 讒 恰 巳 在 理 事 會 提 出 。 本 席 y 爲 吾 人 似 

無 通 此 案 之 理 由 。 本 弗 之 不 能 予 J W 贊 同 t 

係 由 於 下 慮 1 § 則 卽 紅 十 宇 會 有 其 自 身 之 責 

任與職權及其明確之條例規章，其條例中並 

未 謂 紅 十 字 會 應 行 使 此 處 所 提 ^ 之 管 制 職 

權。 

同時本人擬答稷加拿大代表之言，渠謂 

^電並未提組絨警察隊一問題，而僅稱設一 

管制團。但此乃一武装部隊間題。電文內特 

別aft明該隊人員應有武器。此明明係指編一 

負責管制交通之警蔡隊而言。 

General M C N A V O H T O N ( 力 D 拿 大 ) 關 ， 吾 

人應有更多情報一點，本人完全贊同蘇聯代 

表之耆。本人發言之原意，亦爲設法獲得 

報。本人並欲 l it停戰委員會明白其自己負有 

若下責任與在巴勒斯坦履行其責任之權力， 

B應自勋設法履行此種責任。 

辛關於將耶路撒/^之命運委諸离國紅十 

字會娄員會一語及蘇聯代表所稱靖紅十字會 

管制;《t路一事，本人對於利用紅十宇會镥任 

此事，並未發表特定實見。本人所言者性質比 

較廣泛。本人謂^委員會0^須有權利用當地 

一切可用之方法， y 實行摺亞雙方所達成之 

協議，直其中應S括停戰委員會所認爲可J W 

借重之离國紅十字會之便利。 

本人 W 爲此乃正確與正當之言。紅十字 

會方面如有便利可資利用，且爲適赏之便利， 

則不准停戦委員會加W P J用當屬錯5 ^。 
M 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本人擬猜加拿大代表及安全理事會其他 

代 表 注 盲 如 問 題 爲 請 紅 十 字 會 依 其 條 例 規 

章行使通常铉善職務，則本人對委員會與紅 

十 宇 會 作 並 不 反 對 。 但 如 欲 委 託 紅 十 字 會 

" 其 無 權 镥 任 之 任 何 行 政 或 管 制 職 務 ， 則 本 

人不能贊同此遘。 

主 席 本 席 a ? 可 依 " 下 原 刖 起 草 囘 電 

關於應否利用當地可用之各種協助及關於何 

種問題可 jy請人協助一事，吾人予該委員會 

W 廣 泛 便 宜 行 * 之 權 。 此 正 果rp合 加 拿 大 代 

表之奮。 

M 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 f t和國聯 

邦）關*<^紅十字會之職務，本人已說明立場。 

依本人之了解，此乃該委員會與紅十字會合 

作之問題。 

主 席 眛 無 其 他 意 見 ， 本 席 卽 依 適 所 鼸 

明之原則發一囘電。 

(午後一時二十五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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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lle Mercedes No 49 
Apartado 656 
Oiudad TrujiUo 

厄瓜多 
Muûoz Hermanos y Cfa 
Nuevc de Octubre 703 
Casilia 10-24 
Guayaquil 

« 及 
Libraine " L a Renaissante 

9Sh Adly Pasha 
Cairo 

芬豳 
Akateeminen Kujakauppa 
2, Keskauskatu 
Helsinki 

法圃 

Edition'A Pedone 
IS, rue Soufflot 
Paris Ve 

希瞧 
"Eleftheroudakis 
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
Plaça de la Gonttituden 
Athènes 

瓜《Km拉 
J o " Goubaud 
Qoubaud ft Cla Ltda , Sucesor 
5a Av Sur No « y 9a O P 
Guatemala 

海 i t 
Max Bouchereau 
Libiairie'*A la Caravelle ' 
Botte Postale 111-B 
Port-au-Princ« 

印戾 
Oxford Book * Stationery Oo 
Sclndia House 
New Delhi 

伊明 
Bangahe Piaderow 
731 Shah Avenue 
Téhéran 

伊拉 
Mackenzie à Mackensie 
Tho Bookshop 
Baghdad 

黎巴嫩 
Libraine umverselle 
Beyrouth 

盧《t僅 
Librairie J Schuramer 
Place Guillaume 
Luxembourg 

邪威 

Norsk Bokimport A/M 
Edv Storms Gate 1 
Oslo 

菲律賓 
D P Perez Co 
132 Riverside 
San Juan 

璣典 
C £ Fritzes Kunyl 
Hovbokhandel A 一B 
Fredsgfiten 2 
Stockholm 

瑞 士 
Librairie Payot 8 A 
Lausanne, Genève, MoBtmn^ 
Neuchâtel, Berne, Baiel 

Hans Raunhardt 
Klrchgasse 17 
Zurich 1 

敍利遐 
Lllmine univenelle 

Damas 

十耳其 
Libraine Hachette 
469 Isttklal Caddcsi 
Beyoglu̶Istanbul 

N V MartinusNijhoff 
Lange Voorhout 9 
*8 Gravenhagc 

Gordon & Gotch Ltd 
Wanng Taylor Street 
Wellington 

le力I拉瓜 
Ramlro Ramirez V 
Agcncia de Publicaciones 
Managua, D N 

Sales Section 
United Nations Office 
Palais des Nattons 
Geneva, Switzerlan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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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ntral News Agency Ltd 
CommUsioner & RUslk Sheets 
Johannesburg 

英 國 
H M Stationery Office 
P O Box 569 
London, S S I 

and at H M S O , 
Londooi Bdinbitfgki 
Manchester, OardUf, BttUbot 
and Bristol 

美 國 
International Documente 

Servie* 
Columbia University Pnis 
2960 Broadway 
New York 27. N Y 

Oflcina de RepresenUdéa 4 * 
Editoriales 

Av 18 de Juho 1333 Bie 1 
Montevideo 

委 , 璣 泣 
Escrltorfa Perez Machade 
Conde a Pifiango 11 
Caracas 

南«f拉夫 
Drzavno Preduzece 

nska Ki^iga 

U l 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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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二 IS接袷 
Sales Section 
United Natiens 
Lake Succeu 
New York, U S A 


